专用功能房设计消洗车库工程施工招标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专用功能房设计消洗车库工程已按军队工程建设管理有关规定批准建设，建设单位为某部，建设资金来源为上级拨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投标申请。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为专用功能房设计消洗车库工程，建筑面积1319.08平方米，共一层，建筑高度7.15米，建筑结构形式为框架结构。
2.2建设地点：湖南省临湘市。
2.3计划工期：100日历天。

2.4招标范围：主要包括桩基、建筑、装饰、安装工程，具体以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施工图为准。

2.5招标控制价：3223582.01元（含税）。

2.6其他：

2.6.1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的开工到竣工验收交付、工程保修等全过程的承包方式，合同价格形式为单价合同。
2.6.2质量标准：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达到合格标准。

2.6.3保修要求：按建设部2000年第80号令相关规定保修，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日起算。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具有企(事)业法人资格(有行业特殊情况的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法人分支机构，会计师、律师等非法人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法人除外)。

3.2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军队单位；成立三年以上的非外资(含港澳台)独资或控股企业，国内市场无类似或可替代产品的企业除外。

3.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施设备、专业技术能力、质量保证体系和固定的生产经营、服务场地。

3.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6参加军队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违法记录。

3.7未被列入政府采购失信名单、军队采购暂停名单，未在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禁入处罚期内，未被政府主管部门列入违法失信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3.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生产型企业的生产场地、经营地址或者注册登记地址为同一地址的，非国有销售型企业的股东和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之间存在近亲属、相互占股等关联的，也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近亲属指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

3.10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1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处于有效期。

3.12投标截止时间前3年内，投标人独立完成过1个单项合同金额在322万元（含）以上的建筑工程类施工业绩。

3.13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和军队采购网查询企业与项目经理均未处于禁止投标期限内。

3.14投标人在最近三年内无骗取中标、严重违约、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3.15项目经理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同时具备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无在建项目。

3.16技术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相关专业助理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且无在建项目。

4．资格审查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由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所有通过资格审查的有效投标人均可以参加评标。

5．招标文件的获取

（一）获取时间：2025年2月11日至2025年2月18日，每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4:30至17:0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二）获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以下资料：

①.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②.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加盖公章）（含法定代表人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注明授权事项购买招标文件）；

③.保密承诺原件（加盖公章）（格式见附件）。

（三）获取方式：

①.网上发送。投标人采取发送电子邮件方式提交报名材料，邮件主题：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公司名称；邮件内容：列明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姓名及联系方式；邮件附件：需采用A4纸幅面，将报名材料加盖企业鲜章，按顺序制作成1个PDF格式文件，文件名称与主题一致，复印件扫描无效。报名材料审核通过后，采购机构联系人向投标人邮箱发送招标文件电子版；审核未通过的，采购机构联系人以邮件形式回复审核情况，投标人可在招标文件申领时间内重新提交材料。代理机构邮箱：yxzb888@163.com。

②.线下发送。报价供应商携带材料赴报名现场（获取地点：长沙市岳麓区中建智慧谷产业园二区11号楼），经审查合格后领取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200元，售后不退。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 年 3 月 5 日 09 时 30 分，地点为永信和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长沙市岳麓区中建智慧谷产业园二区11号楼）。

6.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军队采购网（www.plap.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媒介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永信和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长沙市岳麓区中建智慧谷产业园二区11号楼
联 系 人：常丽佳、谭昭君

电    话：0731-89767891

电子邮件：yxzb888@163.com

建设单位：某部

地    址：湖南省岳阳市

联 系 人：刘先生

电    话：18073082688

监 督 人：周先生

电    话：15351031429
附件：保密承诺书
保密承诺书

      （建设单位名称）    ：                                          
我方参加的编号为             的工程施工项目采购活动，根据有关保密法规制度，知悉应当承担的保密义务和法律责任。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国家和军队保密法规，建立完善并严格落实保密管理制度，不向无关人员透露军事秘密，履行保密义务；

二、相关技术文件等涉军涉密文件资料专人管理、专盘存储、专室专柜存放，不擅自复制、扩散；

    三、不在联接国际互联网计算机中处理或者存储涉军敏感信息；

    四、不通过电话、传真、邮政、快递和国际互联网等渠道传递涉军涉密信息，不违规记录、存储、复制本次采购项目相关信息；

    五、未经军队批准，不对合作项目进行摄影、摄像和录音，不以任何方式泄露或传播本次采购项目的名称、地点、规模、功能用途等涉密信息；

    六、未经发包人审查批准，不擅自在互联网、通讯媒体等发表涉及此次采购项目相关内容或资讯，不将承担的涉密项目作为业绩成果宣传；

    七、对可能接触军事秘密的人员，进行背景审查和保密教育并签订保密承诺书；

    八、项目结束后，对相关涉军秘密载体进行清理，全部移交军队单位，不作留存；

九、我单位在合同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部队保密规定，落实封闭施工现场、划定安全警戒区域、办理进出场地证件等安全保密规定；

    十、不违反国家和军队的其他保密要求。

如违反上述承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接受相关处罚。

                    投标人全称：（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年       月       日
